
将现行《条例》规定的“统一贷款、统一还款”修改
为“统一举债、统一收费、统一还款”。

还款规定的三大变化

“统借统还”的主体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将“统借统还”的范围限定为“政府收费公路中的高
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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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中强化了政府对收费
公路的监管。

明确政府收费公路收支纳入
预算管理，加强政府对收费公路
资金使用、公路技术状态和通行
服务水平的监管；通过特许经营
协议明确经营者的权利义务，规范
和限制特许经营行为，防止出现不
合理收益或者服务质量不到位的

行为；明确收费公路养护应急保通、治
理超限超载等义务及措施，进一步强
化政府及经营者的服务职能；建立收
费公路信息公开制度，明确和落实收
费公路相关信息向社会公示的主体、
内容、形式及相关责任；通过高速公路
实行联网收费和电子不停车收费，减
少收费站数量，提高通行效率和服务
水平。

政府收费公路收支纳入预算管理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稿公布 并于昨起征求意见

高速公路拟长期收费
省级政府为“统借统还”的主体

昨天上午，交通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稿，并从昨日起向
社会征求意见，拟对收费期限做出调整：政府收费高速公路偿债期按实际偿清债务所需时
间确定，各省实行“统借统还”；特许经营的高速公路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30年；偿债期、
经营期结束后，重新核定收费标准，实行养护管理收费。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自 2004年
8 月 18 日国务院第 61 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后，2004年 11月 1日起正式施
行，从《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颁布实
施到现在已有近11年。2004年，我国
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只有 3.4288 万
公里，到去年底我国高速公路的通车
里程已经达到 11.2 万公里，稳居世界
第一。

交通运输部法制司副司长魏东
说，现行《条例》已无法适应全面深化
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根据新修订的《预算法》和财税体制改
革的新要求，今后政府为发展公益性
事业的举债渠道将统一调整为发行政

府债券，实行总量控
制，不得再以其他方式举借
政府债务。

政府债券的“借、用、还”全部纳
入预算管理。这使现行《条例》确立
的收费公路主要制度所依据的政策
发生了根本变化，现行《条例》规定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利用贷款或者有偿集资建设收费公
路的筹融资模式为此将需要进行调
整，举债和偿债主体将从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变更为地方人民政府，举债的
方式是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政府管理
的收费公路的车辆通行费收入必须全
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

●为何改？
《条例》无法适应财税体制
改革要求

采取“收税”与“收费”并行的方
式，兼顾和保障不同用路群体的权益，
向公众提供可自由选择的差异化公路
通行服务。

今后，占公路总里程97%左右的
非收费公路是主体，实现全国范围的
通达，由一般公共预算保障其建设、养
护、管理及改扩建等资金需求。占公
路总里程3%左右的以高速公路为主
的收费公路是补充，采取直接征收车
辆通行费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可自由
选择的通行服务。

魏东介绍，《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修订稿确立“收费”与“收税”长期并行
的两个公路体系发展模式。突出了收

费公路和非收费公路的不同政策，体
现了两个公路体系统筹发展的导向。

此外，修订稿调整了两种类型的
收费公路内涵。一是将通过政府举
债方式建设的公路统一表述为政府
收费公路。未来政府管理的收费
公路建设、改扩建资金将统一采
取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方式
筹集，用通行费偿还，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二是
在经营性公路中增加了采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PPP）的内涵，并
统一表述为特许经
营公路。

“收费”和“收税”拟长期并行

修订稿中提高了收费公路的设
置门槛。严格控制高速公路以外
的收费里程规模，严格收费公路的
设置，由原来“中西部经批准二级
公路可以收费”的规定，进一步限
定为“新建和改建技术等级为二
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
费”。

同时，明确已经取消收费的
二级公路升级改造为一级公路
的，不得重新收费。最终实现
只有高速公路收费，其他公路
全部回归公共财政承担的目
标；此外，还提高了独立收费桥
隧的设置标准，由原来的二车
道800米和四车道500米统一
提高为1000米以上。

已取消收费的二级公路
不得重新收费

《收费公路管理
条例》修订稿调整政

府收费公路“统借
统还”制度。

通过以省
为单位对高
速公路实行
“ 统 收 统
支、统一管
理”，降低

了政府收费公路的融资和运营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增强政府偿债能力，降
低政府性债务风险。

修订稿明确了经营性公路实行特
许经营制度。一是明确采用招标、投
标等竞争方式选择投资者；二是通过
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明确特许经营者
的公路养护管理、保证服务质量、信息
公开的义务，明确合理回报、风险分担
等内容。

●如何改？
“统借统还”主体改为省级政府

政府收费公路中
的高速公路实行“统借
统还”，修订后的《条例》
不再规定具体的收费期
限，按照用收费偿还债务
的原则，以该路网实际偿
债期为准确定收费期限。
高速公路以外的政府收费
公路，维持现行《条例》最长
不超过15年、中西部最长不
超过20年的规定。

特许经营公路的期限按
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
原则确定。其中高速公路的

经营期限一般不得超过30年，对于投
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高速公路，可
以约定超过 30 年的特许经营期限。
高速公路以外的一级公路及桥隧的经
营期限，维持现行《条例》最长不超过
25年、中西部最长不得超过30年的规
定。

政府收费高速公路在政府性债务
偿清后，以及特许经营高速公路经营
期届满后，其养护、管理资金可按满足
基本养护、管理支出需求和保障效率
通行的原则实行养护管理收费，以解
决高速公路养护费用的问题，保证高
速公路正常通行。

政府收费高速公路不再规定收费期限

从资金来源上，明确政府对非收费公路的投
入义务；明确收费公路的多元化筹资渠道。

明确哪些公路可以收费？

从等级构成上，明确收费公路以高速公
路为主体。

明确政府收费公路不得无偿划拨，除
收费公路权益外，收费公路资产不得转让
和上市交易。

《收 费 公 路 管 理 条 例》是
2004年8月18日国务院第61次
常务会议通过的一个条例，自
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按现行《条例》规定，政府
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
得超过 15 年。国家确定的
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20年。
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

得超过 25 年。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经营性公路收费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30年。

2013 年全国收费公路亏损 661 亿
元，自 2011 年至 2013 年，收费公路的
负债额度持续增加。

（法晚）

新闻延伸
现行《条例》：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不得超过15年


